附件3：
泰山医学院2016年国有资产清查工作任务分工表

	工作类别
	内容
	负责单位
	完成时间
	备注

	资产盘点单
	行政事业单位固定（无形）资产盘点单
	所有单位
	2016.6.1
	各单位负责填写本单位固定（无形）资产盘点单，由国资处汇总。
其中，无形资产由国资处、科研处、教务处、财务处等负责，由国资处汇总；房屋及构筑物由总务处、基建处等负责，由国资处汇总；图书资料，由图书馆负责，由国资处汇总。

各部门、各单位负责填写本单位固定（无形）资产盘点单，并依据固定（无形）资产盘点单，在系统内修改后填报，由国资处汇总审核。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明细表
	封面
	国资处
	2016.6.10


	

	
	财清明细01行政事业单位应收票据清查明细表
	财务处


	
	

	
	财清明细02行政事业单位应收账款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03行政事业单位预付账款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04行政事业单位其他应收款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05行政事业单位存货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06行政事业单位应付票据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07行政事业单位应付账款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08行政事业单位预收账款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09行政事业单位其他应付款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10行政事业单位借入款项清查明细表     
	
	
	

	
	财清明细11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损溢清查明细表
	国资处
	2016.6.15
	

	
	财清明细12行政事业单位无形资产损溢清查明细表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报表
	封面
	国资处
	2016.6.1
	

	
	财清综01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负债清查表
	财务处
	
	

	
	财清综02行政事业单位机构人员情况表
	人事处
	
	

	
	财清综03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盘盈、财产损失表
	财务处、国资处
	2016.6.15
	

	
	财清综04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情况表
	国资处
	
	

	
	财清综04-1行政事业单位房屋构筑物情况表
	总务处、基建处
	2016.6.1
	

	
	财清综04-2行政事业单位车辆情况表
	院办、总务处、保卫处
	
	由国资处负责汇总

	
	财清综04-3行政事业单位大型设备情况表
	国资处
	2016.6.15
	

	
	财清综05行政事业单位无形资产情况表
	院办、科研处、财务处、国资处
	
	

	
	财清综06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土地情况表
	总务处、基建处
	2016.6.1
	由国资处负责汇总

	
	财清综07行政事业单位在建工程情况表
	基建处
	
	

	
	财清综08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情况表
	所有单位
	
	由国资处负责汇总

	
	财清综09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情况表
	所有单位
	
	由国资处负责汇总

	
	财清综10行政事业单位担保情况表
	财务处、国资处
	
	由国资处负责汇总

	
	财清综13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待界定情况表
	所有单位（含接受的捐赠资产）
	
	由国资处负责汇总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汇总表
	封面
	财务处、国资处
	2016.6.20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汇总表，统一由国资处负责汇总上报。

	
	财清01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负债清查汇总表                            
	
	
	

	
	财清02行政事业单位机构人员情况汇总表
	人事处                       
	
	

	
	财清03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盘盈、财产损失汇总表
	财务处、国资处
	
	

	
	财清04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情况汇总表
	国资处
	
	

	
	财清04-1行政事业单位房屋构筑物情况汇总表
	总务处、基建处
	
	

	
	财清04-2行政事业单位车辆情况汇总表
	院办、总务处、保卫处
	
	

	
	财清04-3行政事业单位大型设备情况汇总表
	国资处
	
	

	
	财清05行政事业单位无形资产情况汇总表
	院办、科研处、财务处
	
	

	
	财清06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土地情况汇总表
	总务处、基建处
	
	

	
	财清07行政事业单位在建工程情况汇总表
	基建处
	
	

	
	财清08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情况汇总表
	所有单位、国资处
	
	

	
	财清09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情况汇总表
	财务处、国资处
	
	

	
	财清10行政事业单位担保情况汇总表
	财务处、国资处
	
	

	
	财清13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待界定情况汇总表
	国资处
	
	

	资产清查工作报告
	泰山医学院资产清查工作报告
	国资处、财务处
	2016.7.1
	其中财务相关的部分由财务处负责


注：负责单位为多个单位的，由首个单位负责汇总
PAGE  
- 10 -

